
川交规〔2026〕3 号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关于印发《四川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领域
工程款支付担保管理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市（州）交通运输局，厅直及有关单位，厅机关有关处室：

《四川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领域工程款支付担保管理细则

（试行）》已经厅 2026 年第 1 次厅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

们，请遵照执行。本细则施行之前已开工建设，符合应提供但未

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的公路水运工程项目，项目建设单位应按本

细则要求与施工单位签订补充协议并补充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

担保金额以扣除已支付工程款后的剩余合同价款为基数计算。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2026 年 1 月 27 日



四川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领域
工程款支付担保管理细则（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对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领域工程款支付的监

督管理，有效预防建设单位拖欠工程款，保障工程建设项目顺利

实施，维护施工企业和农民工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和《交通运输部关于公路

水运工程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意见》等法律法规规

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

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工程款支付担保及其监督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工程款支付担保是指在公路水运工程

建设项目施工发包承包及建设过程中，为保证建设单位履行施工

合同约定的工程款支付义务，由担保人为建设单位向承包单位出

具的保证按时、足额支付工程款的担保。当建设单位不履行合同

义务时，由担保人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

第四条 工程款支付担保范围包括工程进度款、工程结算款

等除工程预付款、工程质量保证金之外的所有应付款项，包含农

民工工资等人工费用。

第五条 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原则上均应按照本办

法要求向承包单位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单位



可凭财政部门出具的资金落实证明替代工程款支付担保，投资人

依法自行建设项目可以不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

第六条 工程款支付担保相关规定要求应当纳入招标文件

及施工合同条款，约定工程款支付担保形式、金额、提供时间、

调整方式以及违约处置方式等内容。

第七条 工程款支付担保可以采用银行保函的方式缴纳。经

合同双方约定，工程款支付担保也可以采用工程保证担保、保证

保险以及其他保证方式。建设单位应当根据担保金额，选择具备

赔付能力的担保人。银行保函应当为不可撤销见索即付的独立保

函。保险公司保证保险条款应当经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或备案，并

出具符合报备条款的保险单。

第八条 工程款支付担保金额不超过施工合同总额的 10%。

实施施工过程结算的工程项目，可以按不低于合同总额估算每阶

段最高支付额确定工程款支付担保金额。因设计变更、施工工艺

变更、材料价格变动等引起工程造价浮动超过合同价款 10%的，

经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双方确认，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相应调

整工程款支付担保。

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签订施工合同时向承包单位提供

工程款支付担保。担保期限截止时间应当设定为合同约定支付除

工程质量保证金以外的全部工程结算款项之日后 60 日。因工程

延期、结算或者付款延期等原因导致担保期限不满足要求的，建

设单位应当于原担保有效期截止时间 10 个工作日前按本办法规



定延续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

第十条 建设单位可以自主选择符合条件的担保人，承包单

位不得指定具体担保人。建设单位不得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

要求承包单位或其关联企业向担保人提供反担保。承包单位因担

保索赔取得的款项应当用于支付本项目工程款且优先用于支付

农民工工资。担保权益一般不得转让，确需约定转让的，承包单

位只能在前款规定款项以外设定转让。

第十一条 担保人应当在担保合同中明确担保金额、赔付方

式、赔付程序、赔付时限等内容。

第十二条 工程款支付担保费用在项目概算工程建设其他

费用中列支，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十三条 承包单位按合同约定完成工程建设任务，建设

单位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的，或者建设单位未按时足额向农

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人工费的，承包单位可以发出书面索赔函

及相应证明材料，要求担保人履行赔付义务。担保人应当按照合

同约定依法履行赔付义务。

第十四条 担保有效期届满前，因担保金额被索赔等原因

导致担保金额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建设单位应当于索赔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按本办法规定补足工程款支付担保。

第十五条 合同段工程结算完成，工程款结清，承包单位出

具工程款结清证明后，工程款支付担保终止，承包单位应当将工

程款支付担保凭证退还担保人。因不可抗力、发承包双方协议解



除合同或生效判决文书确认合同解除等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的，建设单位付清已完工程款后，可撤销或解除工程款支付担保。

第十六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将工程款支付担保落实情

况纳入项目监督管理的重要内容，项目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供工程

款支付担保的，应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2 年。


